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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对外

公布的《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21年年度报告》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浙商证券提供

的其他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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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7 年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或“17 天台债”）业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企业债券[2017]251 号文件核准

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 

二、债券名称 

2017 年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7

天台债”，证券代码为 1780369；2017 年 1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简称“17 天台债”，证券代码为 127707。 

四、发行主体 

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17 天台债”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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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规模 

“17 天台债”发行规模为 7 亿元。 

七、债券利率 

“17 天台债”票面利率为 6.50%。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4 年间每年的 11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0%，在债券存续期

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

本金提前偿付条款，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最后五年，即第三年末起至第七年末，

逐年分别按照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本金，最后五

年每年的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

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2021 年 11 月 22 日已完成 2021 年度本息偿还工作。 

九、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人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 AA+。 

十、发行时信用级别 

发行时，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17 天台债债券评

级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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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跟踪评级结果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25 日公告的《浙江省天台

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主体及“17 天台债/PR 天台债”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17 天台债”债券评级 AA+。 

十二、债权代理人 

“17 天台债”的债权代理人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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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成立于 1995 年 1 月 14 日，系经天台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天台县人民

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天台县着力打造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承

担着天台县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交通运输等项目的投资、融资、运营和管

理职能。 

公司于 1998 年设立分公司，天台县交通发展实业有限公司材料供应站。总

公司名称于 2002 年 6 月 26 号变更为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主体为

天台县人民政府，以天台县交通发展实业公司的净资产作为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金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已由天台天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天信事[2002]

第 118 号验资报告。其后，公司名称于 2003 年 5 月 23 号更名为浙江省天台县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03 年 11 月，根据天台县人民政府天政函[2003]94 号文件和修改后章程的

规定，公司新增的注册资本为 25,000 万元。其中：以飞鹤公园土地使用权出资

23,703.33 万元，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1,296.67 万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元，转增资本已经天台天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天信会验[2003]第 233

号验资报告。 

2019 年 5 月 10 日，发行人股东由天台县人民政府变更为天台县国有资产管

理局。 

2020 年 11 月 19 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给予发行人 AA 首

次主体评级。 

发行人现持有天台县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10231480839069。 

发行人经营范围：经济开发区的开发、经营;招商引资;土地整理、开发;物业

管理;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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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目前发行人已经形成了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整理、公共交通运输、

保障性住房建设、建材销售等为主的业务发展框架。 

发行人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88,822.72 万元，较 2020 年度保持平稳。发行人

2021 年度毛利率较 2020 年度有较大幅下降，主要系当期发行人房产销售价格

下降、建材销售成本增加导致毛利率下降所致。发行人土地一级开发收入大幅

下降主要系 2021 年度受疫情影响，土地开发整理业务缩减所致。 

（二）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1、分行业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板块 

本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

比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

比 

土地一级开发 9,259.21 7,716.01 16.67 10.42 32,225.17 24,019.01 25.47 36.04 

客运服务 6,463.99 9,562.13 -47.93 7.28 5,739.40 9,104.13 -58.62 6.42 

培训服务 608.65 497.56 18.25 0.69 412.03 363.60 11.75 0.46 

旅游服务 3,501.77 3,477.92 0.68 3.94 1,192.84 1,149.59 3.63 1.33 

房产销售 29,738.08 28,991.91 2.51 33.48 6,259.19 5,679.86 9.26 7.00 

房屋租赁 2,395.39 1,856.31 22.51 2.70 1,821.97 1,462.72 19.72 2.04 

建材销售 20,955.97 12,889.08 38.49 23.59 19,758.07 10,664.31 46.03 22.10 

保安服务 7,882.03 7,739.09 1.81 8.87 7,938.87 7,336.86 7.58 8.88 

工程结算 - - - - 6,576.52 5,824.84 11.43 7.36 

土地平整 2,139.29 1,838.05 14.08 2.41 4,053.68 3,213.20 20.73 4.53 

监理服务 1,217.60 906.99 25.51 1.37 - - - - 

检测服务 801.61 379.09 52.71 0.90 - - - - 

其他 3,859.13 2,364.79 38.72 4.34 3,433.51 3,365.74 1.97 3.84 

合计 88,822.72 78,218.93 11.94 100.00 89,411.26 72,183.85 19.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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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30%以上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40,440.09  172,257.59  -18.47 - 

应收账款 164,480.81  165,677.00  -0.72 - 

预付账款 658.23  12,813.85  -94.86 

主要系执行新准则调

整执行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所致 

其他应收款 290,470.29  193,891.95  49.81 
主要系与其他单位的

往来款增加所致 

存货 1,472,981.54  1,202,618.34  22.48 - 

其他流动资产 17,285.37  10,242.04  68.77 

主要系增值税借方余

额重分类增加较多所

致 

长期股权投资 10,501.23  3,881.59  170.54 

主要系本年度新增对

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的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6,226.22  0.00  - 

主要系执行新准则调

整执行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9,696.75  227.74  8,548.80 
主要系已完工工程入

账所致 

固定资产 35,778.03  33,277.81  7.51 - 

在建工程 70,360.05  59,644.49  17.97 - 

无形资产 57,152.67  34,801.05  64.23 

主要系发行人土地使

用权及采矿权增加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1,216.22  968.23  25.61 -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622.53  33,304.93  133.07 

主要系发行人参与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

预付购房款增加所致 

资产合计 2,446,556.46  1,988,606.11  23.03 - 

短期借款 242,054.66  108,790.00  122.50 
主要系保证借款大幅

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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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74,749.13  23,398.37  219.46 
主要系应付工程款、

材料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738.97  4,741.58  -84.42 

主要系执行新准则调

整执行财务报表相关

项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908.60  2,888.04  0.71 - 

应交税费 1,327.94  1,613.22  -17.68 - 

其他应付款 296,701.57  212,123.46  39.87 
主要系公司往来款增

加较多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85,774.15  126,445.28  -32.17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和长期应付款大幅下

降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622.53 33,304.93 133.07 

主要原因系发行人参

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及预付购房款增加

所致 

长期借款 312,543.00  253,690.00  23.20 - 

应付债券 380,948.03  300,213.37  26.89 - 

长期应付款 152,972.71  201,444.21  -24.06 - 

负债合计 1,571,204.36  1,236,613.50  27.06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合计 
682,541.99  742,286.00  -8.05 - 

所有者权益合计 875,352.10  751,992.61  16.40 -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变动 
30%以上变

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88,822.72    89,411.26  -0.66 - 

营业利润   19,896.39    13,810.63  44.07 

主要系政府

补贴增加所

致 

利润总额   20,193.15    14,029.70  43.93 

主要系政府

补贴增加所

致 

净利润   18,422.05    12,269.36  50.15 
主要系政府

补贴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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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31.55    12,138.68  -33.84 

主要系政府

补贴增加所

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变动 30%以上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374.87  -136,949.73  39.74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

少、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640.51  -63,813.93  45.17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223.14  217,411.50  1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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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

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依据发改企业债券[2017]251 号文件核准，发行了

总额 7 亿元人民币的 2017 年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国家发改委核准、募集说明书约定，“17天台债”募集资金用途为：其中

3.5亿元用于始丰新城玉湖区块城中村改造一期项目建设，3.5亿元用于始丰新城

官塘蔡区块城中村改造一期项目A地块建设。目前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项目建

设，其中3.5亿用于始丰新城玉湖区块城中村改造一期项目建设，3.5亿用于始丰

新城官塘蔡区块城中村改造一期项目A地块建设，与募集说明书中约定一致。截

至2021年12月31日，发行人已使用完毕,，其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万元） 已投资金额（万元） 

始丰新城玉湖区块城中

村改造一期 
46,088.35  44,334.06 

始丰新城官塘蔡区块城

中村改造一期项目A地块 
49,554.86  39,807.69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17 天台债”在宁波银行台州分行设立了专项偿债账

户。依据《资金监管协议》的约定，账户及资金监管人对“偿债账户”和“募集资

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户中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

券持有人的权益。监管人已严格按照《资金监管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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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在监管人处开立的“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目前上

述账户运转正常，发行人己按照相关协议的要求履行义务。具体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账户开户银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银行账号：8801012200005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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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本期债券由台州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保证人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 AA+。担保人已于 2019 年 5 月更名为台州市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州城投”）是由台州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台州市国资委”）于 1998 年 11 月 13 日出

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截至 2021 年末，台州城投注册资本 13.0 亿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3.0 亿元人民币，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和台州市金融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台州城投 80.00%和 20.00%的股权，台州市人民政府为台州城

投的实际控制人。台州城投主要从事台州市基础设施及保障房建设、房地产开发

和公路运营等业务。 

2021 年末，台州城投资产总额 356.88 亿元，同比上升 9.46%，其中流动资

产占资产总额的比重为 81.85%，台州城投资产以流动资产为主。2021 年末，台

州城投负债总额 212.76亿元，同比上升 14.89%，以非流动负债为主，占比 71.42%。 

2021 年，台州城投营业总收入为 18.67 亿元，同比上升 43.95%。2021 年，

台州城投营业利润为 1.76 亿元，同比上升 47.71%；毛利率为 25.55%，较 2020

年上升 14.27%。 

综合来看，台州城投作为台州市最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业务仍具

有较强的区域专营性，在资产注入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继续获得股东及相关各方的

大力支持，偿债能力仍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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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7 天台债”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正式起息，并于最后五年分期偿还本金。

截至本报告报出日，“17 天台债”已完成 2018 年度、2019 年度债券利息偿付工作，

及 2020 年度、2021 年度债券本息偿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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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募集说明书中发行人承诺的事项 

发行人在“17 天台债”募集说明书中承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公司预算

范围内，由使用部门或单位提出使用募集资金的报告，禁止对公司拥有实际控制

权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人占用募集资金。截至 2021 年末，“17 天

台债”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已使用募集资金均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发行

人履行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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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大事项基本情况及处理结果 

2021 年度，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事项如下： 

序号 重大事项明细 
临时公告披露时

间 

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

债能力的影响 

1 
2020 年末，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9 年末净资产的 20%。 
2021 年 2 月 24 

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

债能力无影响 

2 
2021 年 2 月，发行人董事长、董事、

监事、总经理发生变化 
2021 年 2 月 23 

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

债能力无影响 

3 

2021 年 7 月，发行人董事会做出决议，

同意将“20天台 01”闲置债券募集资金

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限额为 2.07 亿元，单次

补充流动资金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 

2021 年 8 月 4 日 
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

债能力无影响 

 

http://my.sse.com.cn/uc/view/bulletin/downloadFiles?v=x_gnasx_gsmzpdfx_gssex_g20210723x_g4243710713529829207055466d_hpdfcu-key1279614cn-fname%E6%9D%AD%E5%B7%9E%E8%90%A7%E5%B1%B1%E4%B8%89%E9%98%B3%E6%88%BF%E5%9C%B0%E4%BA%A7%E6%8A%95%E8%B5%84%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3%E4%BA%8E%E8%B0%83%E6%95%B4%E2%80%9C20%E4%B8%89%E9%98%B301%E2%80%9D%E5%80%BA%E5%88%B8%E5%8B%9F%E9%9B%86%E8%B5%84%E9%87%91%E7%94%A8%E9%80%94%E7%9A%84%E5%85%AC%E5%91%8Ad_hpdf
http://my.sse.com.cn/uc/view/bulletin/downloadFiles?v=x_gnasx_gsmzpdfx_gssex_g20210723x_g4243710713529829207055466d_hpdfcu-key1279614cn-fname%E6%9D%AD%E5%B7%9E%E8%90%A7%E5%B1%B1%E4%B8%89%E9%98%B3%E6%88%BF%E5%9C%B0%E4%BA%A7%E6%8A%95%E8%B5%84%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3%E4%BA%8E%E8%B0%83%E6%95%B4%E2%80%9C20%E4%B8%89%E9%98%B301%E2%80%9D%E5%80%BA%E5%88%B8%E5%8B%9F%E9%9B%86%E8%B5%84%E9%87%91%E7%94%A8%E9%80%94%E7%9A%84%E5%85%AC%E5%91%8Ad_hpdf
http://my.sse.com.cn/uc/view/bulletin/downloadFiles?v=x_gnasx_gsmzpdfx_gssex_g20210723x_g4243710713529829207055466d_hpdfcu-key1279614cn-fname%E6%9D%AD%E5%B7%9E%E8%90%A7%E5%B1%B1%E4%B8%89%E9%98%B3%E6%88%BF%E5%9C%B0%E4%BA%A7%E6%8A%95%E8%B5%84%E7%AE%A1%E7%90%86%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5%85%B3%E4%BA%8E%E8%B0%83%E6%95%B4%E2%80%9C20%E4%B8%89%E9%98%B301%E2%80%9D%E5%80%BA%E5%88%B8%E5%8B%9F%E9%9B%86%E8%B5%84%E9%87%91%E7%94%A8%E9%80%94%E7%9A%84%E5%85%AC%E5%91%8Ad_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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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17 天台债”于 2021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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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权代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17 天台债”在宁波银行台州分行设立了专项偿债账

户。监管人已严格按照《资金监管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行人在监管人

处开立的“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债权代理人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每季度定期前往发行人现场排查，每季度定期前往宁波银行台州分

行获取募集资金对账单，并检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目前上述账户运转正常，发

行人己按照相关协议的要求履行义务。2021 年 6 月 30 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2017 年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20 年度）》。 

同时，根据《债权代理协议》要求，债权代理人指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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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情况 

一、授信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共取得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 788,720.00 万

元，累计使用授信额度 580,555.00 万元，剩余额度 208,165.00 万元。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269,100.00 万元，占发行人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的比重为 30.74%。 

三、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受限资产 105,299.94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受限资产类别 受限资产账面价值 资产受限金额 

资产受限金额占该

类别资产账面价值

的比例（%） 

货币资金 140,440.09 95.31 0.07 

无形资产 57,152.67 7,512.61 13.14 

存货 1,472,981.54 97,692.03 6.63 

合计 1,670,574.3 105,299.94 — 

四、信息披露负责人的变动情况 

2021 年度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为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斐



21 

丽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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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 年浙江省天台县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之签字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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